市建设局法规处关于《丽水市建设工程九龙杯奖（优质工程）评审办法》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建筑业处：

我处于2023年10月27日至11月6日对《丽水市建设工程九龙杯奖（优质工程）评审办法》进行了审查，现提出合法性审查意见如下：

审核过程 

《丽水市建设工程九龙杯奖（优质工程）评审办法》的相关内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且具有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我处根据《浙江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对文件的制定依据、制定主体及权限、制定程序、内容和形式等进行了合法性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二、合法性情况

1.制定主体、权限：该文件涉及建设工程质量评奖评优，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为建设局职能范围，且建设局为政府所属职能部门，有权在规定的权限内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该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建设局发文，制定主体和权限合法。

2.制定依据：该文件制定依据列举不全，从文件内容看，该文件制定的主要依据是《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优质工程）考核认定办法》（浙建〔2021〕7号）及相关细则，建议增加。
3.制定程序：该文件于2023年7月完成初稿，后征求了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建议，并于2023年9月27日至10月26日期间将征求意见稿在局官网公开征求意见，网址http://minyi.zjzwfw.gov.cn/dczjnewls/dczj/idea/topic_10380.html。但起草说明中未体现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已通知处室补充。该文件属于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还应充分听取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已通知业务处室补充。
4.送审稿内容和形式

经法规处审查，提出如下意见如下：

（1）文件中对首次出现的单位名称应表述全称，全文名称应保持统一。同时该文件的实施范围还包含开发区，在表述各县市建设主管部门时应加上开发区。

（2）文件第三条第一项第十二点中对申报工程应用新技术的要求与省钱江杯工程申报条件不一致，该项属于准入条件，应有上位法依据支撑，如无则建议删除。且附件6打分表中已将“推广应用新技术”作为评分内容，为避免重复评价，建议申报条件中删除为妥。

（3）文件第三条第二项第二点第一目中以“其他市政工程”对城市道路以外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做了兜底性规定，但第二目中又规定了“供水厂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从文件的分类逻辑看，第二目中的工程也属于市政工程，因此前后规定存在概念交叉，建议修改。

（4）文件第三条第四项第六点对承建单位申报的条件作了限制，虽从设置目的看具有一定必要性，但无上位依据支撑，为避免规范性文件出台后的涉法风险，此类“一票否决”条款建议以打分等较为缓和的形式妥当处理。

（5）文件第四条第六项虽参照省钱江杯文件规定，但钱江杯为认定制，该文件为评审制，因此考评所依据的基础不同。故在组织评审时为增强评审的客观性，建议以综合评价分数为基础，结合其他方面意见择优建议。同时申报评审程序建议梳理出流程节点，便于相对人知晓各申报环节，增强可操作性。

（6）文件第五条第三项中对申报企业弄虚作假的处理应对照省级文件设置，不应出现严于省级惩罚措施的情形，建议修改。同时“通报”一词与负面信息相接时与“通报批评”语义相近，为与之区分，建议修改为“公布”等中性词。

（7）文件第七条第一项中“九龙杯每年的具体申报和评审要求，另行发文通知。”因评审要求为该文件的核心内容，与申报工程是否能获奖密切相关，涉及相对人权益，不宜以普通文件制发，且为保证相对人对创优标准具有稳定的预期，建议在该文件中列明。申报程序及要求不涉及相对人具体权益义务的处置，可在每年评审发文时规定。

5.公平竞争审查意见：该文件涉及到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经审核，送审稿没有违法设置影响正常市场准入和退出、影响正常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成本和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等的事项。
6.印发时间：该文件自发布之日后30日施行，未设置具体施行日期，应予以修改。
三、后续法定程序

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规定，该文件应当经本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和机关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的其他负责人签发签署后，由局办公室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印发7个工作日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并同时解读。正式发文后请于7日内将相关备案材料报法规处，由法规处通过浙江省规范性文件管理系统按规定备案。  

                                            法规处

2023年11月6日


